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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35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17） 

許委員就法務部繼調動全國各檢察署檢察長之後，應該對於各政風單位，尤其是處長等級的

政風主管展開正己專案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。 

一、持續督促所屬政風主管及人員恪遵規定及落實考評機制： 

法務部除持續督促廉政署所屬政風主管及人員應恪遵「廉政人員守則」及「各級政風機構人

員平時考核補充規定」，落實相關考評機制，以維護廉政團隊紀律及形象外。另法務部廉政

署現由派駐檢察官擔任視察室主任，負責統籌辦理全國政風機構之風紀視察業務，並依實際

需求遴派人員擔任駐區視察，辦理轄內之視察業務，目前並已訂有「廉政人員風紀查察實施

要點」，後續將落實該要點規定，執行端正廉政人員風紀。 

二、持續強化高階簡任政風人員適任性，定期進行檢討及考核： 

另法務部為持續強化高階簡任政風人員之適任性，責由法務部廉政署業不定期就該人員之廉

潔程度、學識涵養、溝通協調、創新變革能力等面向辦理複式考核，並定期就政風主管任期

進行檢討及考核，以免久任一職，影響工作立場。 

三、研訂執行蒐證之準據，如有發現違失不法，定當嚴予處置： 

此外，法務部廉政署刻正研訂「政風機構執行行動蒐證作業要點」，未來除作為違法犯紀公

務員蒐證準據外，若高階政風主管涉犯重大風紀情事，亦將施予行動蒐證並查察，如有發現

違失不法事證，定當嚴予處置，絕不護短。 

四、本於嚴肅官箴之立場，嚴肅高階政風主管風紀法務部除戮力推動司法改革外，就委員所提高階

政風主管風紀疑慮部分，定當強力督促廉政署本嚴以律己、嚴肅官箴之立場，維護政風人員

優良形象。 

（六十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美國總統大選兩黨候選人皆反對自由貿

易及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（TPP）」，建請政府強化我國產業核

心競爭力，並建構全球化下之利益重分配機制等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7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138） 

許委員就美國總統大選兩黨候選人皆反對自由貿易及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（TPP）」，建請政

府強化我國產業核心競爭力，並建構全球化下之利益重分配機制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雖然美國兩黨候選人均表達反對 TPP，但歐巴馬政府仍積極推動 TPP，我國仍應積極準備。本

部目前主要工作為督促配套法案修改、更新 TPP 整體影響評估並擴大項目、加速體制調和與

因應、國內能力建構、深化國內溝通及意見徵詢及爭取會員國支持等面向，且為 TPP 做準備

，亦可同時提升我國在全球經貿關係上的進化，有助於與國際新制度接軌，該等投入將可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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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外溢效果，促使我國加速經濟結構改革及市場自由化，有助吸引海外及國內投資促進經濟

成長與就業。 

二、此外，在國內準備方面我亦致力產業創新轉型升級，政府已大力推動「亞洲．矽谷」、「智慧

機械」、「綠能科技」、「生技醫藥」及「國防」等五大創新產業，再加上新材料與循環經

濟產業，共同驅動臺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心，期達成數位國家、智慧島嶼、服務業高值化

、非核家園及節能減碳願景，推動臺灣經濟結構轉型與永續發展，並同時改善企業利潤及提

高勞工薪資。 

三、五大創新基地將作為試煉場域，結合資金、技術、人力、土地，由製造業與服務業先行試煉，

從產量下游牽引整個產業鏈發展，並配合引進外資與技術，擴大市場與需求，在過程中兼顧

北中南均衡發展，讓各產業在北中南都有發展機會，透過產業聚落方式推動，連結國外產業

聚落，引進國際人才、連結國際市場，將「效率驅動」轉換為「創新驅動」，以創新強化全

球競爭力，並以多元出口及內需作為雙引擎，讓企業生產及人民生活互為表裡，使對外貿易

和在地經濟緊密連結，確保臺灣經濟的自主性。 

四、參與全球化，各國內部產業勢必因比較利益法則產生部分獲益產業及受衝擊產業，我國為因應

貿易自由化趨勢，對產業、企業及勞工採取調整支援措施，以提升其競爭力，並降低或消除

對外簽署經貿條約或協定之衝擊，行政院已於 104 年 12 月核定「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

例」，政府將主動提供預防性措施；個別企業及勞工項目可於項目開放後主動申請損害認定

，經認定者，則由政府協助研提改善調整計畫，並提供相關協助及補助，適用對象包括農業

、工業及服務業。 

（六十一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檢討勞工強制七休一政策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4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114） 

許委員就檢討勞工強制七休一政策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避免雇主濫用（誤用）相關函釋，使勞工連續工作多日造成過勞，勞動部於本（105）年 6

月 29 日廢止內政部於民國 75 年所作例假彈性安排之函釋，使有關例假之規範回歸「勞動基

準法」第 36 條「每 7 日應有 1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」之規定，並自本年 8 月 1 日生效後，勞工

例假將不得調移，亦不能有連續工作超過 6 天之情形。惟運輸業及旅行業等產業於適用上有

窒礙難行之處，經該部考量公眾生活便利等特殊需求，採納大眾運輸、觀光業等業者建議，

允 3 類特殊情形得為例外，雇主經事前徵得勞工同意後，限於二週期內適當調整原定之例假

，惟前後兩個例假日可間隔 12 日。該部已於本年 9 月 10 日作出解釋令，並自同年 10 月 1 日

生效。該解釋令所指三類特殊情形如下： 

(一)年節、紀念日、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，屠宰業或承載旅客之

運輸業，為因應公眾之生活便利，致有連續工作逾 6 日之必要者。 


